
立法會 C B( 2 )1 93 2 / 00 - 01 (0 4 )號文件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 員會

(二零零一年七月 四日會議 )

僱員遭不合理解僱 所獲的終止僱傭金

引言

本文件旨在澄清《 僱傭條例》 (下稱 “該 條例 ”)有 關僱員遭不

合理解僱的僱傭保 障條文的涵義。

背景

2. 在二零零一年三月 十五日舉行的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有

些議員指出，若干 僱員曾因遭不合理解僱而向僱主提出申索，他

們其後申索失敗，因為勞資審裁處 (下 稱 “審 裁處 ”)在 審 裁這些個

案時，如未能確定 僱主有意逃避他們在該條例下的法律責任，便

不會把終止僱傭金 判給僱員。議員又認 為，儘管審裁處已確定某

宗個案有不合理解 僱的情況，但若僱員未達到可領取法定權益例

如長期服務金的服 務年資，則仍然不能成功申索補償。議員要求

當局澄清有關條文 的涵義，解釋這些條文實際上如何施行，以及

提供有關獲審裁處 判給終止僱傭金的個案數字。

《僱傭條例》就不 合理解僱情況所提供的僱傭保障

3 . 該條例第 V IA 部 有關僱傭保障的條文 於一九九七年制定，目

的是就僱員遭不合 理解僱、不合理更改僱傭合約條款及不合理和

不合法解僱等情況，加強為僱員提供僱傭保障，使僱主不得解僱

其僱員或更改其僱 傭合約條款，以逃避該條例規定他們須向僱員

所負的法律責任。 該條例第 V IA 部 規 定，如僱員可符合有關可

享利益的規定 1， 便可提出申索和獲得補償，除非僱主可證明有

關解僱或更改是基 於一個或以上的正當理由 2， 則屬例外。該條

例又規定，除非僱 主可證明他是基於任何正當理由而作出解僱或

更 改 ， 否 則 將 被 推 定 為 有 意 終 絕 或 減 少 僱 員 所 獲 賦 予 的 法 定 權

                                                
1 僱員就遭不合理解僱而申索補償所需的可享利益服務年資為按連續性合約受僱

㆒段不少於 24 個月的期間。但這個所需年資不適用於不合理和不合法解僱或不

合理更改僱傭合約條款等情況。
2 該條例第 32K 條所訂明的正當理由，包括該僱員的行為；該僱員執行他受該僱

主僱用從事有關種類工作的能力或資格；該僱員屬裁員對象或僱主其他真正的業

務運作需要；法定規定 (即如該僱員繼續擔任其原來的職位，或繼續按其僱傭合

約的原有條款受僱，則該僱主或僱員或他們兩人均會違反法例 )；或法院或審裁

處所裁定的任何其他實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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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利 益 或 保 障。 有 關 的 補 償 包括 讓 僱 員 復 職 /再 次聘 用 僱 員 或

向僱員支付終止僱 傭金。有關不合理和不合法解僱的個案，法院

或審 裁 處 如 不 作 出 復職 及 再 聘 用 的 命 令 ，則 可 判 給 最 高 可 達 1 5
萬元的賠償。

4 . 該條例第 V IA 部 第 32 A (1 ) ( a )條規定， 就 不合理解僱而提出

的申索須符合兩項 規定。第一項規定是可享利益的服務年資須不

少於兩年。第二項 規定是僱主有意終絕或減少僱員根據該條例所

享 有 的 權 利 、 利 益 或 保 障 。 關 於 第 二 項 規 定 ， 該 條 例 第 3 2 A( 2 )
條 載 有 一 項 法 定 推 定 ， 規 定 除 非 有 關 的 解 僱 具 有 該 條 例 第 3 2 K
條所列的正當理由，否則僱主將被推定為有終絕或減少僱員根據

該條例所享有的權 利、利益或保障的意圖。第 3 2M (1 )條 又 規定，

如法院或審裁處裁 斷僱主未能 證明他具有第 3 2K 條 所指明的 正

當理由，該僱主即 當作擬終絕或減少僱員根據該條例所享有的權

利、利益或保障， 而有關解僱則當作為不合 理。

5 . 第 32 A (2 )條 所 載 的 法 定 推 定 把 舉 證 的 責 任 由 僱 員 轉 移 給 僱

主。再者，這是一 項不可推翻的推斷，即表示如有關解僱並未具

有第 32 K 條所列的 正當理由，該條例即不可推翻地推定，該僱員

必 是 因 為 僱 主 想 剝 奪 僱 員 根 據 該 條 例 所 享 有 的 法 定 權 益 而 被 解

僱的。第 32 A (2 )條 和第 32 M (1 )條的效力，是由僱主證明有關解

僱是否具有第 32 K 條所列的正當理由，倘若他不能證明他具有正

當的理由，即當作 因他想剝奪僱員的法定權益而把僱員解僱。

6 . 因此，在決定有關 解僱是否不合理解僱及是否判給終止僱傭

金時，法院或審裁 處只須裁定僱主能否 證明有關解僱具有第 3 2 K
條所列的正當理由，而無須就僱主的意圖而作出任何特定裁斷。

因此，在法律上和 實際上，僱員如要根據該條例第 V IA 部 成 功

申索補償，決定因 素是僱主未能證明有關解僱具有第 3 2 K 條 所 列

的正當理由，而相 對於僱主逃避責任的意圖來說，這 項 因素較易

確定。一旦僱主未 能證明他具有正當的理由，僱員即可獲判給補

償。因此，有關僱 員因審裁處未能確定僱主有意逃避法律責任而

致申索失敗的問題 ，應不會出現。

7 . 該條例第 32 O (4 )條 規定，儘管僱員並未達到根據該條例就有

關 享 有 權 而 規 定 的 可 享 利 益 服 務 年 資，法 院 或 審 裁 處 仍 可 根 據 第

( 1 )或 (5 )款 判 給 按 照 該 僱 員 根 據 僱 傭 合 約 受 僱 於 該 僱 主 的 實 際 時

間計算的終止僱傭 金。第 32 O (1 )條授權法院或審裁處判給終止僱

傭金，如法院或審 裁處認為在有關情況下判給終止僱傭金是公平

及恰當的。這些條 文清楚訂明，法院或審裁處在其認為公平及恰

當的情況下，可裁 定把終止僱傭金判給僱員，即使他未達到可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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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該等權益的服務 年資。

個案數字

8 . 在僱傭保障的部分 實施後的三年內，即在一九九八、一九九

九及二零零零年，在勞資審裁官所處理的有關個案當中，有 9 7 6、
1 , 51 9 和 99 3 宗在 勞資雙方同意下達成和解； 2 65、 3 4 9 及 1 2 9 宗

被申索人撤回； 55、 104 和 124 宗獲判給終止僱傭金或補償金；

而 16 6 ,  2 76  和 2 6 7 宗被駁回。

9 . 根據運作經驗顯示，有些僱員遭解僱時傾向提出兩項可選擇

的申索，一方面，他們如已為僱主工作兩年或以上，卻未達到可

領取長期服務金的 服務年資，則可申索遣散費；另一方面，他們

亦可就不合理解僱 提出申索。另外有些申索人或會誤認為一旦他

們遭解僱時工作年 資超過兩年，便有權獲得終止僱傭金。但事實

上 ， 並 非 所 有 超 過 兩 年 年 資 而 被 解 僱 的 僱 員 都 可 獲 得 終 止 僱 傭

金。這項補償只適 用於僱員遭不合理解僱的情況，即僱主有意終

絕或減少這些僱員 根據該條例所享有的權利、利益或保障。

1 0 . 因 此 ， 如 僱 主 具 有 並 可 證 明 解 僱 僱 員 的 正 當 理 由 (例 如 ︰ 僱

員的行為、僱員執 行他受僱從事有關種類工作的能力或資格、僱

員 屬 裁 員 對 象 或 僱 主 其 他 真 正 的 業 務 運 作 需 要 等 )， 則 僱 員以 不

合理解僱為理由，向僱主提出終止僱傭金的申索將不會成功。故

此，相對來說，過 去三年根據僱傭保障規定獲判給終止僱傭金的

個案數字較少。

徵詢意見

11 . 請議員參閱本文件 的內容。

教育統籌局

二零零一年六月


